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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已经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和技术创新的宝贵资源。《中共中央关于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
：“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
推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 2022年6月22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承认和保护数据要素各参与方的合法权益，合理界定数据要素市场各
参与方的权利和义务，通过权利分割的方法实现数据分类确权与授权，充分凝聚当
前共识，也为未来国家立法机关出台数据产权的法律制度开拓道路、打下社会基础
。 

我国现行立法对数据产权的基本立场

目前，数据要素市场尚不成熟，各国都处于研究和摸索阶段。欧洲正在制定的《数
据治理法案》《数据法案》，设计了数据利他主义组织和“公平、合理、无歧视”
原则等形式的数据流通利用模式来促进数据流动，同时也提出合同、知识产权等多
种方式协同的数据确权探索方向。在美国、日本等国家，数据确权也是各方普遍关
注的问题，他们更多地采取合同自治和政府监管相配套的方式来保障数据合法利用
。

我国现行法律缺乏对数据财产权的规定，数据要素市场在此背景下只能借用传统法
律来解决新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相关条文可以保
护数据不被破坏和窃取，但是无法界定数据积极利用的权利主体和权利能力。市场
主体可以通过合同自治方式实现数据财产权利的分配，但往往无法在多方参与的混
合数据中达成协议，或只能由缔约能力强的一方当事人取得实际控制权。现行知识
产权保护可以保护具有创造性的数据集合、数据模型、数据产品，但是在数字经济
中具有巨大价值的客观记录的原始数据无法通过现行知识产权相关法律规定进行保
护。因此，有必要改革既有法律或创设新的法律制度来明确数据财产权规则，对数
据的权利内容做精细化规定。

近年来，数字经济相关立法一直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重点关注的问题。在现行立
法中，已经认可数据作为财产权的客体，但囿于数据确权和流通尚无普遍成功的实
践案例作为基础，
因此，在国家立法层面只能进行原则
性规定。
《意见》首次在国家层面明确数据确权的指导性规则，需要各地方对立法和实践工
作进行积极探索，为国家立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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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提供样本支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对数据财产权保护做了原则性
规定，区分个人信息、数据，其中个人信息属于人格权保护的客体，数据属于财产
权保护的客体。《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
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一方面，确立依法保护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的原则
；另一方面，鉴于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的权利性质存在争议，需要对数据和网络虚
拟财产的权利属性做进一步研究，总结理论和司法实践经验，为以后立法提供坚实
基础。2021年6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以下简称《数据安全法
》）确立协调多方利益的数据财产保护原则。随着数据成为第五大生产要素，《数
据安全法》全面构建数据安全与发展的框架体系，并在《民法典》的基础上做进一
步规定。《数据安全法》第七条规定：“国家保护个人、组织与数据有关的权益，
鼓励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保障数据依法有序自由流动，促进以数据为关键要素
的数字经济发展。”由此可见，个人、组织在数据中都享有一定的权益，都需要得
到保护。其中，个人、组织分别享有何种权益、数据如何流通，在国家立法层面依
然缺乏可落地的规则，这些都是需要地方立法进行探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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